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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清算案评估机构的公告

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2日作出(2022)鲁0812破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终止山东森林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称山东森林木业)重整计划的执行，宣告山东森林木业有限公司破产，并于同日作出(2022)鲁0812破3号决定书，指定山东公明政和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
为顺利推进山东森林木业破产清算工作，管理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现公开选任本案的评估机构，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山东森林木业是2004年03月09日经济宁市兖州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882759195771N；法定代表人：王侠；住所地：济宁市兖州区漕河镇后邴工业园(李家村)；公司股东王侠、王长顺。 注册资本：5418万元（其中王侠认缴出资额：4618万元，持股比例：85.23%；王长顺认缴出资额：800万元，持股比例：14.77%）；生产经营范围:原木的收购、加工 ；复合木地板、胶合板的加工、销售；木制品、家具、包装板的销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制公司经营或禁止公司经营的货物及技术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根据山东长恒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结果，山东森林木业截至2016年4月30日调整后资产总额为135,952,288.37元，负债总额为252,421,560.28元，全部为流动负债；所有者权益总额为-116,469,271.91。
二、工作内容
评估机构工作范围：本次破产清算的评估对象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对外投资等。本次破产清算的评估工作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清点核查各类资产； 2、破产清算资产评估报告； 3、 其他需要与评估相关的报告、说明，如抵(质)押物物品清单等。
三、工作要求
(一)评估机构一经选定，须在指定日的第二日内组织工作人员入驻山东森林木业，开始评估工作；
(二)对山东森林木业的评估，评估机构须在2022年8月25日前完成并出具初稿，必须在2022年8月30日前完成最终评估出具报告；初稿完成后，管理人需对报告交流意见时，评估机构应予以参加，听取交流意见，并依据评估规则完成修正事项。
（三）管理人或人民法院临时决定的其他评估内容，届时另行确定完成时间。
四、违约责任
评估机构未按约定时间完成评估业务，提交评估报告 (含初稿)等文件的，每逾期一日，按照合同金额的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逾期五日以上,管理人有权解除合同，申报机构应当承担全部。
5、 报名条件
1. 申报机构须具备法定的从业资质；
2. 申报机构及拟派出人员不得具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不得或不宜担任评估机构的情形；
3. 申报机构及其拟派的人员最近3年内无违法违纪等不良记录。
六、申报方式
评估机构的单位应于申报期限届满前向管理人提交申报文件，以及与申报文件内容相应的证件、资料。申报文件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申报机构的基本情况，包括申报机构成立时间、规模、拟推荐从事本案评估工作的注册会计师 (税务师) 、注册评估师及其他具有高级职称的从业人员的姓名、资历情况、学历、工作经历、主要业绩等情况；符合本公告报名条件的证件、资料等；
2. [bookmark: _GoBack]评估团队负责人、委派参与本案评估机构团队负责人的执业经历和业绩；
3. 申报机构拟定评估机构工作方案，包括组织架构、职责分工、工作内容、完成时间节点等；
4. 申报机构参与本案的竞争优势；
5. 申报机构根据本公告的工作内容、工作要求等内容拟定报价方案，本次申报只接受固定金额的报价方案 (注:交通、食宿、调查等费用自理) ；
6. 申报机构及从业人员不存在依照法律、司法解释规定应当回避或依法不应担任评估机构情形的声明；
7. 凡参与本案选任谈判的中介机构，应对相关资料和情况保密，并应在申报书中就上述事项作出书面承诺；
8. 拟参与本案评估机构团队的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联系电话、邮件送达地址等。
六、选任规则
1.受疫情防控影响，申报文件通过电子邮箱提交，邮件标题请注明：“山东森林木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评估机构申报文件”。
申报文件格式要求：PDF格式
申报时间：2022年8月12日下午3:00-4:00
管理人邮箱：slmy345@126.com
2.联系地址：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漕河镇山东森林木业有限公司(山东森林木业有限公司管理人办公室) ；
3.联系人：白广河、李倩；联系电话：13355377161，15318191110
4.评审时间为2022年8月13日上午9时00分，地点为山东森林木业有限公司管理人办公室。
八、公告发布
本公告发布在全国破产企业案件重整信息网。
山东森林木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2年8月10日

